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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贵州省人民医院提出。 

本文件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贵州省人民医院、贵阳市口腔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宋斌、周婷、黄伟琨、王悦、徐秋艳、许平、陈茜、吴静、梁羽、彭菊香、 

梁颖、刘利、毛久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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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综合治疗台用水卫生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口腔综合治疗台用水要求、日常维护、水路消毒、微生物监测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口腔医院、各级医疗机构口腔科、口腔门诊、口腔诊所的口腔综合治疗台用水管

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5750.12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微生物指标 

GB 15982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GB 18466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7949  医疗器械消毒剂通用要求 

WS/T311  医院隔离技术规范 

WS/T313  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 

WS/T367  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 

WS/T 524  医院感染暴发控制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口腔综合治疗台 comprehensive dental treatment equipment 

用于口腔诊疗的基本设备。由地箱、电动牙科椅、牙科治疗机等组成。 

 3.2 

口腔综合治疗台用水 dental treatment water 

在使用口腔综合治疗台过程中，通过口腔综合治疗台水路，经牙科手机、三用喷枪、洁牙机、水杯

注水器等进入口腔，用于非外科手术使用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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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储水罐水 water-storage-tank water 

存放于口腔综合治疗台上储水罐中的水。 

 3.4 

输入水 source water 

供给口腔综合治疗台水路的原水。 

 3.5 

软水 demineralized water 

通过软化处理，硬度低于8度的水，称软水。 

 3.6 

纯化水 purified water 

饮用水经蒸馏法、离子交换法、反渗透法或其他适宜的方法制备的制药用水。 

 3.7 

蒸馏水 distilled water 

用蒸馏方法制备的纯水，可分一次和多次蒸馏水。 

4 水路卫生要求 

输入水卫生要求 4.1 

选用符合GB 5749的生活饮用水，宜选用经水处理装置处理的水作为输入水。 

诊疗用水卫生要求 4.2 

诊疗用水菌落总数不超过100 CFU/mL。 

排放水卫生要求 4.3 

口腔诊疗过程中产生的排放水，经消毒等处理后符合GB 18466排放要求。 

5 口腔综合治疗台水路日常维护 

维护管理 5.1 

5.1.1 口腔综合治疗台水路管理应遵循 WS/T367 中的管理要求。应根据本口腔医疗机构实际情况制定

口腔综合治疗台水路日常维护管理制度，落实相关操作流程的具有操作资质的责任主体，按照操作流程

提示图（见附录 A），完成相关操作流程，并做好每日操作记录（见附录 B）备查。 

5.1.2 各级口腔医疗机构应对本机构口腔从业人员进行口腔综合治疗台水路日常维护相关内容的培训，

并对培训人员、培训内容及培训时间等进行记录。 



DB52/T 1696—2022 

 

3 

 

5.1.3 应按照设备说明对口腔综合治疗台水路进行维护及更换部件，包括但不限于防回流装置、过滤

器和过滤网等。 

5.1.4 当输入水使用水处理装置时，应按照处理装置说明进行维护。 

日常操作流程 5.2 

5.2.1 操作人员应在操作过程中遵循 WS/T 311 的要求做好职业防护，手卫生遵循 WS/T 313的要求。 

5.2.2 每日诊疗开始前，操作人员应用输入水冲洗口腔综合治疗台水路 2min～3min，抽吸式冲洗吸唾

器至少 30 s，冲洗漱口水池及下水道。 

5.2.3 每日诊疗结束后，操作人员应对口腔综合治疗台水路用输入水冲洗 2 min，如使用独立储水罐

供水，应将储水罐水及管路中水排空，清洗消毒储水罐，晾干保持干燥过夜，具体消毒方法见 6.3。 

5.2.4 每次诊疗开始前，操作人员应空踩脚闸，使口腔综合治疗台用水从管线出水口溢出，冲洗口腔

综合治疗台水路至少 30 s。 

5.2.5 每次诊疗结束后，操作人员应在取下与口腔综合治疗台水路连接的治疗设备之前，如高速手机、

洁牙机等，踩脚闸使口腔综合治疗台用水溢出，冲洗水路至少 30 s，同时注意防止喷溅。 

5.2.6 每次诊疗结束后，操作人员应用输入水冲洗吸唾管路，清洁漱口水池及过滤网。 

5.2.7 每日诊疗结束后，操作人员应清洗消毒吸唾管路，并清洗消毒漱口水池及过滤网。 

6 水路消毒 

水路消毒管理  6.1 

6.1.1 各级口腔医疗机构根据其所采用的水处理设备及消毒方式的不同，建立适合本机构的水路消毒

管理制度，落实水路消毒管理责任人，对相关人员开展相关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消毒、灭菌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消毒与灭菌的基本原则与知识、消毒与灭菌工作中的职业防护等。并对培训对象、培训内

容、培训时间及考核等进行记录。 

6.1.2 使用持续产生消毒因子的水处理装置时，可进行持续处理，消毒因子浓度设定参照产品说明，

并依据厂家建议定期检测消毒因子的浓度。 

6.1.3 对口腔综合治应疗台自带水路清洗消毒系统，应按照设备说明使用。 

6.1.4 不使用含消毒因子的水对独立储水罐供水时，独立储水罐及口腔综合治疗台水路宜每日进行清

洁消毒或参照设备说明。 

6.1.5 集中对口腔综合治疗台供应不含消毒因子的水时，宜选择合适消毒剂或装置，参照说明进行消

毒。 

6.1.6 软水系统消毒宜遵照生产厂家使用说明，定期更换树脂、活性炭、滤过膜等水处理材料，并对

输水管道进行消毒。 

6.1.7 建立可追溯的消毒质量控制制度，消毒记录保留一年，记录内容包括消毒日期、综合治疗台编

号、消毒方式、消毒剂及其浓度、消毒作用时间、操作人员等（见附录 C）。 

消毒剂 6.2 

6.2.1 对于不使用持续产生消毒因子的水处理装置或需要定期对储水罐及口腔综合治疗台水路进行消

毒的，消毒剂的选择应当符合 GB 27949,应选用能快速、有效杀灭水路中的微生物，且对人体安全，与

水路及诊疗器械兼容，对牙科修复材料无不良影响的消毒剂，消毒剂的选择应遵循低毒性、无异味，易

降解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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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可选用但不限于次氯酸、二氧化氯、含碘消毒剂和过氧化氢等。消毒剂的配置及使用方法遵循

WS/T 367 的要求，或遵循口腔综合治疗台生产厂家的推荐和要求。 

6.2.3 消毒产品的使用管理、消毒剂的检查方法及消毒剂有效成分含量测定等遵循 GB 15982 和 

WS/T 367 的规定。 

消毒方法 6.3 

6.3.1 对于需要定期对储水罐及口腔综合治疗台水路进行消毒处理的宜采用以下方法进行消毒或按照

口腔综合治疗台制造商提供的使用说明中推荐的消毒方法，采用适当的化学消毒剂，对口腔综合治疗台

水路进行消毒： 

a) 储水罐消毒方法： 

1) 释放压力后，卸下储水罐，采用配置好的消毒溶液洗刷浸泡并加满后摇动 10 s； 

2) 储水罐放置 10 min～30 min 后再摇动数秒，用清水冲洗晾干，重新安装使用。 

b) 口腔综合治疗台水路消毒方法： 

1) 在每日诊疗结束后向储水罐中装满配置好的消毒液，卸下水路出口连接的治疗设备，把

管线放置于消毒专用水桶内； 

2) 开启冲水开关，至消毒液从各管线内流出，让消毒液在管线中停留 10 min～30 min； 

3) 将储水罐中消毒液排空，用清水冲洗储水罐，再装入纯化水或蒸馏水，使其从各管线中

流出 2 min～3 min,排空水路。 

6.3.2 吸唾管道采用抽吸式消毒方式，漱口水池管道采用冲洗式消毒方式，漱口水池表面采用擦拭

消毒方式，过滤网等采用浸泡消毒方式，消毒剂的浓度及作用时间遵循WS/T 367的规定。 

7 微生物监测要求 

监测频次及时机 7.1 

7.1.1 应每季度采样 1 次，合理安排采样台数，医疗机构口腔综合治疗台小于 4 台的，每次至少采样

1 台且保证每台每年至少采样 1 次；大于等于 4 台的，每次至少按总数的 25%比例进行抽检，且保证每

台每年至少采样 1 次。 

7.1.2 口腔综合治疗台第一次使用前、水路系统故障维修后、水路系统污染消毒处理后，更换消毒设

备或消毒剂等，需检测菌落总数不超过 100 CFU/mL 和 pH 值不小于 6.5 不大 8.5 后方可开展诊疗活动。 

7.1.3 发生与水路污染相关的（或疑似相关的）医院感染病例时，依据污染情况，按照 GB 15982 进行

相应致病菌的检测，并按照 WS/T 524 进行处理。 

监测机构 7.2 

口腔诊疗机构有检测能力的宜进行自检，无自检能力的宜委托有资质的检验单位进行检测。 

结果判定  7.3 

每个采样点诊疗用水的菌落总数均不超过100 CFU/mL，方可判定合格。 

采样方法 7.4 

见附录D。 

菌落总数检测方法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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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GB/T5750.12进行菌落总数检测。 

监测结果及保存 7.6 

监测结果记录见附录E，监测结果保存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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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口腔综合治疗台用水卫生管理操作流程提示图 

 

图A.1 口腔综合治疗台用水卫生管理操作流程提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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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口腔综合治疗台用水卫生管理登记记录 

B.1 口腔综合治疗台用水卫生管理登记记录见表 B.1。 

表B.1 口腔综合治疗台用水卫生管理登记记录表 

医疗机构名称：                                              责任人： 

操作日期 综合治疗台编号 诊疗前 诊疗后 操作人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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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  

附 录 C  

（资料性） 

口腔综合治疗台用水水路系统消毒记录 

C.1 口腔综合治疗台用水水路系统消毒记录见表 C.1。 

表 C.1  口腔综合治疗台用水水路系统消毒记录表 

医疗机构名称：                                              责任人： 

消毒日期  综合治疗台编号 消毒剂  消毒浓度 消毒作用时间  操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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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F  

附 录 D  

（规范性） 

口腔综合治疗台用水采样方法 

D.1 按照无菌操作原则，使用无菌容器直接采样，不应用水样涮洗，避免采样污染。 

D.2  水样包括三用喷枪水、手机水、漱口水、洁牙水、储水罐水、输入水。 

D.2.1 三用喷枪水采样 更换为经过灭菌的三用枪喷头或将现有三用枪喷头在酒精灯外焰进行灼烧，释

放水30 s，打开无菌试管管盖，按压三用枪喷水按钮，接取三用枪出水10 mL并加盖试管盖送检。 

D.2.2 牙科手机水采样 不安装牙科手机，将口腔综合治疗台牙科手机连接线金属接头卸下，用75%酒

精棉签消毒水管暴露部分，或采用其它方式分离出其中的水管，踩踏治疗台脚踏开关，释放水30 s，打

开无菌试管管盖，接取牙科手机出水10 mL并加盖试管盖送检。 

D.2.3 漱口水采样  漱口水出水口75%酒精棉签消毒后，放水30 s，打开无菌试管管盖，接取漱口水出

水10 mL并加盖试管盖送检。 

D.2.4 洁牙水采样 不安装洁牙机工作手柄，用75%酒精棉签消毒洁牙机管线出水口水管暴露部分，踩

踏洁牙机脚踏开关，释放水30 s，打开无菌试管管盖，接取洁牙机手柄连接端出水10 mL并加盖试管盖

送检。 

D.2.5 储水罐水采样 按照口腔综合治疗台说明书，释放气压，卸下储水罐。打开无菌试管管盖，用无

菌吸管吸取储水罐内水样10 mL并加入到无菌试管中，盖上管盖送检。 

D.2.6 输入水采样 打开无菌试管管盖，用无菌吸管吸取输入水水样10 mL并加入到无菌试管中，盖上

管盖送检。 

D.3 每个综合治疗台至少采两个水样，应含三用喷枪水和手机水。当监测不合格时，宜采集综合治疗

台全部水样和输入水。 

D.4 水样采集后应尽快对样品进行检测，常温条件下，应 2 h 内检测，4 ℃条件下，应 4 h内检测。 

D.5 应避免运输过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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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G  

附 录 E  

（资料性） 

口腔诊疗用水监测记录 

E.1 口腔诊疗用水监测记录表见附录 E.1 

表 E.1  口腔诊疗用水监测记录表 

医疗机构名称：                 监测日期:             责任人： 

样本编号 综合治疗台编号 水样类型 菌落总数（CF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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